
- 1 -

沪崇国资委〔2018〕12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市国资委监管企业

法律顾问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区属企业：

现将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市国

资委监管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沪国资委法规〔2017〕

416 号）转发给你们。请结合实际参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市国资委监管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的

指导意见》（沪国资委法规〔2017〕416 号）

上海市崇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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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2018 年 1月 23 日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经委，区农委，区建设管理委，区交通委，区公安局，区文

广影视局，区规划土地局，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，区水务局，
区政府机管局，区新闻传媒中心，区房屋土地征收中心，城桥
镇，堡镇，东平镇，新海镇。

上海市崇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8 年 1月 23日印发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

















